关于申报2010年企业安全措施技术改造项目的通知

川经信〔2010〕307号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经委、财政局，省级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大力提升我省企业安全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切实推进煤矿、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安全隐患治理和防范，有效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请各地、有关单位按照安措资金使用原则，认真做好2010年企业安全措施技术改造项目的筛选和申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范围 
      省煤炭产业集团所属国有重点煤矿、地方骨干煤矿实施的安全措施技术改造项目。 
      部分化工、有色金属、机械、轻工、纺织等行业重点企业实施的安全措施技术改造项目。 
      二、项目申报材料 
     （一）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经委、财政部门认真组织重点企业安措技改项目，在充分征求当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意见后，联合行文上报省经信委、省财政厅（需附项目汇总表）。 
     （二）《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要详细说明企业基本情况、项目改造内容、资金筹集方式、项目实施进度安排以及项目完成后达到的效果等相关情况。 
      （三）附件材料 
      1、填写完整的《四川省企业安措资金申请表》； 
      2、经信委系统对该项目备案或核准的立项文件； 
      3、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项目投资中有银行贷款的，请提供与贷款银行签定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借款凭证复印件；不需银行贷款的，请提供自有资金证明或其他融资证明。同时提供项目土建施工合同、设备采购发票、土建结算凭证等复印件。 
      5、依据有关政策法规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资料。如：煤矿生产企业必须提供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医药及乳制品生产企业必须提供生产许可证，等等。 
      以上（一）至（三）要求的材料一式3份。请按顺序将（二）和（三）要求的材料装订成册。 
      三、报送要求 
      请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于7月25日前将项目申报文件及项目汇总表、项目实施方案及附件材料同时报送省经信委技术改造处和省财政厅企业处，有关纸制材料报省经委2份，省财政厅1份。同时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四川省企业安措资金申请表》的电子文档。 

      省经信委： 
　　联 系 人：王俊海    郭  庆 
　　电　　话：028-86265712  86263273 
　　传　　真：028-86265713 
      电子邮件：tzghc@scjm.gov.cn 

      省财政厅： 
      联 系 人：陈  玫 
　　电　　话：028-86678647 
　　传　　真：028-86678647 
      电子邮件：LiuLiu3198@sina.com 

    附件：一、2010年四川省企业安全措施技术改造项目汇总表 
             二、2010年四川省企业安全措施资金申请表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